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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長官梁振英已接納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推薦委員

會)推薦，任命范禮全首席法官和韋彥德勳爵為終審法院其他普

通法適用地區非常任法官，並會在徵得立法會同意後，根據《基

本法》第八十八條作出任命。 

 

 梁振英表示：「我很高興接納推薦委員會的推薦， 任

命范禮全首席法官和韋彥德勳爵為終審法院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

非常任法官。范禮全首席法官由二○○八年九月起出任澳洲高等法院

首席法官，並將於二○一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卸任；韋彥德勳爵則由二

○一一年十二月起出任英國最高法院法官。他們的地位崇高、享負盛

名。我深信他們將對終審法院大有貢獻。」 

 

 《基本法》第九十條規定，終審法院法官的任命，須

由行政長官徵得立法會的同意而作出。政府將會就有關的任命徵

求立法會同意。 

 

 獲推薦任命人士的簡歷見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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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范禮全首席法官簡歷范禮全首席法官簡歷范禮全首席法官簡歷范禮全首席法官簡歷  

 

 

1 .  個人背景個人背景個人背景個人背景  

 

范禮全首席法官是澳洲公民，1 947 年 3 月 19 日在西澳

洲柏斯出生。他於 197 6 年與 Valerie French 結婚，現有三

名兒子及兩名孫女。  

 

2 .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范 禮 全 首 席 法 官 在 西 澳 洲 克 萊 蒙 特 聖 路 易 斯 耶 穌 會 學 院

接受教育，其後於西澳洲大學就學及於 19 67 年畢業，取

得科學學士學位（主修物理學），及後於 197 0 年取得法

學 學 士 學 位 。 他 在 柏 斯 一 所 律 師 行 完 成 為 期 兩 年 的 見 習

生契約。  

 

3 .  專業經驗專業經驗專業經驗專業經驗  

 

范禮全首席法官於 19 72 年 1 2 月在西澳洲獲認許為大律

師 及 律 師  —— 在 西 澳 洲 ， 這 兩 個 專 業 界 別 是 合 而 為 一

的 。 19 75 年， 他與 三名朋友 一起成 立律師行 。他在 該行

執業為大律師及律師；及至 1 983 年，他開始在西澳洲以

獨 立 大 律 師 身 分 執 業 。 他 在 執 業 期 間 ， 曾 擔 任 西 澳 洲 法

律 改 革 委 員 會 、 西 澳 洲 法 律 援 助 委 員 會 及 營 商 委 員 會

（ 現 稱 為 澳 洲 競 爭 及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 的 非 全 職 委 員 ， 並

先後擔任西澳洲城市規劃上訴法庭的副庭長及庭長。  

 

1 98 6 年 1 1 月 25 日，范禮全首席法官獲委任為澳洲聯邦

法院法官。他持續擔任此職直至 2 008 年 9 月 1 日。作為

該 法 院 的 法 官 ， 他 負 責 處 理 該 法 院 涉 及 原 訟 及 上 訴 司 法

管 轄 權 的 民 事 案 件 ， 範 圍 廣 泛 ， 包 括 商 業 糾 紛 、 法 團 、

知 識 產 權 、 破 產 及 團體破 產 管 理 、稅務、 競 爭 法 、工業

法、憲法及公共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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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禮全首席法官在擔任聯邦法院法官期間，於 199 4 年獲

委 任 為 國家原住民土地 權 法 庭 的 首 任 庭 長 ， 負 責 執 行新

《199 3 年原住民土地權法令》（英 聯邦）的工作， 並擔

任此職直至 1998 年。由 20 03 年至 20 08 年，他出任斐

濟最 高 法 院 的 非居民 成 員 及 澳 洲 首都領地 最 高 法 院 的額

外法官。由 2005 年至 2008 年，他擔任澳洲競爭法庭的

主審成員，並由 2 006 年至 2008 年，擔任澳洲法律改革

委員會的非全職委員。  

 

2 008 年 9 月 1 日，他獲委任為澳洲高等法院首席法官。  

 

4 .  與法律有關的服務及工作與法律有關的服務及工作與法律有關的服務及工作與法律有關的服務及工作  

 

於 197 0 年代中期，范禮全首席法官協助成立西澳洲土著

人民法律服務處，並擔任主席，為期三年。由 197 9 年至

1 986 年，他擔 任西 澳洲大律 師局的 成員，該局為該州的

大律師規管機構。由 1983 年至 1 986 年，他亦出任西澳

洲 大 律 師 公 會 執 行 委 員 會 的 委 員 。 由 199 2 年 至 19 98

年 ， 他 是 澳 洲 司 法 行 政 事務研究院 的 委 員 會 委 員 ， 並 由

2 001 年至 2005 年出任澳洲憲法協會主席。由 2007 年

至 200 8 年，他擔任澳洲國家司法學院原居民事務委員會

召集人。自 2 007 年至今，他是澳洲法律學會的基金會成

員，現為該會的贊助人。於 2 012 年，他獲選為美國法律

研究院的成員。  

 

 

5 .  法律界以外的工作法律界以外的工作法律界以外的工作法律界以外的工作  

 

由 19 88 年至 1 990 年，范禮全首席法官出任西澳洲高等

教育學院委員會主席，該學院於 1 991 年成為伊迪斯科文

大學。由 19 91 年至 1996 年，他擔任伊迪斯科文大學的

首任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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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其他相關資料其他相關資料其他相關資料其他相關資料  

 

范 禮 全 首 席 法 官 是格雷律 師 學 院 及林肯法 律 學 院 的 名譽

管 理 委 員 。 他 是 澳 洲社會 科 學 學 院 的 名譽院 士 及 澳 大利

亞法律教師協會的終身名譽會員。於 2 010 年，他獲頒授

澳洲綜合類勳銜。  

 

——————— 



附附附附件件件件 

韋彥德勳爵韋彥德勳爵韋彥德勳爵韋彥德勳爵 簡歷簡歷簡歷簡歷  

 

 

1 .  個人背景個人背景個人背景個人背景  

 

韋彥德勳爵是英國公民，19 56 年 9 月 7 日在當地出生，

已婚，有兩名子女。  

 

2 .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韋 彥 德 勳 爵於愛丁堡接 受 學校教育 ， 及 於愛丁堡及牛津大

學攻讀法律。  

 

3 .  法律法律法律法律 執業執業執業執業 經驗經驗經驗經驗  

 

韋彥德勳爵分別於 19 83 年及 199 1 年取得蘇格蘭大律師

及 英格蘭大律 師資格。 他 主要在蘇格蘭執 業，亦是倫敦大

律師辦事處的成員。他於 19 95 年獲委任為御用大律師。

他 執 業 的 範 圍 主要關乎民 事 法 ，  對 公共法尤為擅長 ； 及

後於 19 96 年獲委任為高級檢控大律師。他的工作包括處

理由上議院、歐洲人權法院及國際法院審理的案件。  

 

4 .  司法經驗司法經驗司法經驗司法經驗  

 

1 998 年 9 月，韋彥德勳爵獲委 任為蘇格蘭最高 民事法院

法 官 。 起初， 他處 理 一般民事 及刑事工作 ，後來獲 委派到

商 業 法 庭工作 。 20 06 年 ， 他 成 為 商 業 及 公 司 事務主 任 法

官。於 2 00 8 年 1 月，他獲委任為（上訴）內庭法官，負

責審理各類上訴案件。2 01 1 年 12 月，他獲委任為英國最

高 法 院 法 官。 他亦擔 任樞密院 司法 委 員 會 的委 員， 並不時

出任歐洲人權法院的專案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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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與法律有關的服務及工作與法律有關的服務及工作與法律有關的服務及工作與法律有關的服務及工作  

 

韋 彥 德 勳 爵積極參與蘇格蘭法 院的 行 政 改 革， 曾出 任多個

相關 委 員 會 及蘇格蘭法 院服務局的 成 員 。 由 2 009 年 至

2 012 年 ， 他 負 責 最 高 民 事 法 院 的 司 法 行 政工作 ， 並掌管

民事上訴的行政工作。  

 

他 曾 擔 任歐洲 委員 會／歐洲議會對土耳其 的方案的 專家顧

問、 法 英 司法 合作 委 員 會 主席 、關 於環境事宜的歐盟法 官

論壇主 席 ，以 及關 於 根 據 《奧爾胡斯 公 約 》尋求司 法 公正

的聯合國工作小組成員。  

 

現時， 他 是格拉斯哥大 學 的名譽教授、牛津大 學歐洲 法 與

比較法 學 院的諮詢委 員 會 委員 ，以 及 英 國 國際法與比較法

學 院 受託人。 他亦是 《 法 律報告季刊》 的編輯諮詢委 員 會

委 員 。 他 曾著作或參與撰寫多本書籍，題材包 括憲法 及 行

政法、人權法、比較法及致富不公。  

 

6 .  其他工作其他工作其他工作其他工作  

 

韋 彥 德 勳 爵曾 任某兒童慈善組織的 管 理機構主 席， 為 期六

年 。自 20 11 年 起 ， 他 擔 任牛津貝利奧爾學 院 的客座教

授。他亦是愛丁堡皇家學會院士。  

 

——————— 

 

 



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的任命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的任命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的任命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的任命————  

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法官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法官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法官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法官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香港特區」 )《基本法》

第九十條及《香港終審法院條例》 (第 484 章 ) (下稱「條例」 )

第 7A 條，政府擬在稍後作出預告，提出動議以徵求立法會同

意，任命范禮全首席法官及韋彥德勳爵為終審法院其他普通法

適用地區非常任法官 (下稱「非常任普通法法官」 )。范禮全首

席法官及韋彥德勳爵的簡歷分別載於附錄 1 及 2。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終審法院終審法院終審法院終審法院  

2 .  終審法院是香港特區的最終上訴法院。終審法院負責

處理下級法院的民事及刑事案件的上訴，並可以維持、推翻或

變更下級法院的判決。  

3 .  終審法院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和常任法官組成，非常

任法官也可應邀參加審判案件。目前設有兩份非常任法官名

單—  

( a)  非常任香港法官名單；及  

(b )  非常任普通法法官名單。  

條例第 10 條規定，擔任非常任法官職位的總人數在任何時候

最多為 30 名。  

4 .  根據條例第 16 條，在聆訊及裁決上訴案件時，終審法

院審判庭由以下五名法官組成—  

( a)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或根據第 (2)款一名獲指定代

替他參加審判的常任法官；  

(b )  三名常任法官；及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 及及及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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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一名非常任香港法官或非常任普通法法官 (由終

審法院首席法官挑選並由終審法院邀請 )。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如未能出席聆訊上訴，他須指定一名常任法

官代替他擔任審判庭庭長。如常任法官未能出席聆訊上訴時，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須委派一名非常任香港法官代替常任法官

參加審判。  

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非常任法官的職責、要求和資格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非常任法官的職責、要求和資格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非常任法官的職責、要求和資格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非常任法官的職責、要求和資格  

職責  

5 .  非常任法官的職責是聆訊向終審法院提出的民事及刑

事上訴案件。終審法院審理下述範疇的上訴案件—  

( a)  條例第 21 條訂明屬終審法院民事司法管轄權範圍內

的根據條例第二部分及根據任何其他法律提出的任

何民事訟案或事項；及  

(b )  條例第 30 條訂明屬終審法院刑事司法管轄權範圍內

的根據條例第三部分提出的任何刑事訟案或事項。  

《基本法》的要求  

6 .  《基本法》第九十二條規定，香港特區的法官應根據

其本人的司法和專業才能選用，並可從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聘

用。  

法定資格  

7 .  條例第 12(4)條規定，任何以下人士均有資格獲任命為

非常任普通法法官—  

( a)  屬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民事或刑事司法管轄權不設

限的法院的現職或已退休法官；而  

(b )   他通常居住於香港以外地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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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他從未在香港擔任過高等法院法官、區域法院法官或

常任裁判官。  

非常任法官的任期非常任法官的任期非常任法官的任期非常任法官的任期  

8 .  根據條例第 14(4)條，非常任法官的任期為三年，但行

政長官可根據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建議，將非常任法官的任期

延續一次或一次以上，每次續期為三年。根據條例第 14(3)條，

非常任法官並無指定退休年齡。  

有關任命的憲制及法律架構有關任命的憲制及法律架構有關任命的憲制及法律架構有關任命的憲制及法律架構  

行政長官  

9 .  《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第六款賦予行政長官依照法定

程序任命各級法院法官的職權。  

10 .  《基本法》第八十八條規定香港特區法院的法官根據

一個獨立委員會推薦，由行政長官任命。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

(下稱「推薦委員會」 )是根據《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條例》 (第

92 章 )成立的法定機構，負責履行《基本法》第八十八條所述

的獨立委員會的職能。  

11 .  有關終審法院法官的任命，《基本法》第九十條規定，

行政長官除依照《基本法》第八十八條訂明的程序行事外，還

須徵得立法會同意及將有關任命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備案。有關任命終審法院法官的規定，在條例第 7A 條中

也有訂明。  

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  

12 .  根據《基本法》第八十八條和《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

條例》，推薦委員會受託負責就法官任命事宜向行政長官作出

推薦。推薦委員會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擔任主席，其他成員包

括律政司司長及由行政長官委任的另外七名委員 (兩名法官、

一名經諮詢香港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會後委任的大律師、一名

經諮詢香港律師會理事會後委任的律師，以及三名與法律執業

無關的人士 )。根據《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條例》第 3(3A)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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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兩票以上反對，推薦委員會於其會議中的決議即屬無效。

決議通過後，推薦委員會會將有關的推薦決定告知行政長官。  

立法會  

13 .  《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七款授予立法會有關同意終

審法院法官的任命的職權。《基本法》第九十條規定，行政長

官須就終審法院法官的任命，徵得立法會同意。  

14 .  因此，司法人員任命制度規定行政長官根據《基本法》

第八十八條所定的獨立委員會 (即推薦委員會 )的推薦而作出

任命，以及根據《基本法》第九十條就終審法院法官的任命徵

得立法會同意。  

是次任命是次任命是次任命是次任命  

推薦委員會的推薦推薦委員會的推薦推薦委員會的推薦推薦委員會的推薦  

15.  依據《基本法》第八十八條和《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

條例》第 6(a)條，推薦委員會推薦任命范禮全首席法官及韋彥

德勳爵為終審法院非常任普通法法官，任期三年，並已告知行

政長官有關推薦。  

行政長官接納推薦委員會的推薦行政長官接納推薦委員會的推薦行政長官接納推薦委員會的推薦行政長官接納推薦委員會的推薦  

16.  根據《基本法》第八十八條和條例第 9(2)條，行政長

官已接納推薦委員會推薦任命范禮全首席法官及韋彥德勳爵

為終審法院非常任普通法法官。按照《基本法》第九十條及條

例第 7A 條，若徵得立法會同意，行政長官會按照推薦作出任

命。  

推薦委員會的程序推薦委員會的程序推薦委員會的程序推薦委員會的程序  

推薦委員會會議  

17 .  推薦委員會已於二零一六年第四季舉行會議，考慮推

薦任命為非常任普通法法官的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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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法定人數  

18 .  推薦委員會在上述的會議已達到《司法人員推薦委員

會條例》第 3(3)條所要求的法定人數。  

法定披露  

19 .  基於條例第 12(4)條所述非常任普通法法官須具備的

資格 (詳見上文第 7 段 )，推薦委員會內沒有委員可合理地被視

為非常任普通法法官的人選。他們因而未獲邀請根據《司法人

員推薦委員會條例》第 3(5B)條的規定，披露如獲任命填補該

職位時是否願意接受。  

推薦委員會的商議  

非常任法官  

20.  推薦委員會知悉，現時有 13 名非常任法官，其中三名

為非常任香港法官， 10 名為非常任普通法法官。現任非常任

法官的名單載於附錄 3。  

21 .  推薦委員會知悉，10 名非常任普通法法官包括英國最

高法院現任院長及一名現任法官 (下稱「最高法院法官」 )，以

及八名來自英格蘭及澳洲的退休法官。非常任普通法法官通常

須每次來港四個星期審理案件。過去約三年 (二零一四年一月

至二零一六年九月 )， 10 名非常任普通法法官全都曾獲挑選來

港參與終審法院審理案件。  

終審法院的案件數量  

22.  推薦委員會知悉終審法院在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六年

六月過去四年間的上訴許可申請及實質上訴統計數字 (載於

附  錄 4)。上訴許可申請由上訴委員會 1處理，並不涉及非常任

法官。上訴許可申請的數量是可能向終審法院提出的實質上訴

案件數量的指標。過去四年，實質上訴案件數量穩定。推薦委

                                                 

1
 條例第 18 條規定，終審法院聆訊及決定是否接納上訴許可申請的權力，須由上訴委員會行使，而上訴委員會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兩名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委派的常任法官或三名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委派的常任法官組成。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3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4  



–  6  –  

 

員會知悉，鑑於現時終審法院的案件數量，以及考慮到終審法

院的常任法官人數較少，終審法院的工作尤其繁重。  

現時情況  

23.  推薦委員會知悉，整體而言，終審法院運作理想。自

一九九七年以來，除了極少次的例外情況外，「第五名法官」

(見上文第 4(c)段 )均從非常任普通法法官的名單選出，以審理

實質上訴案件。  

24 .  推薦委員會知悉，廖柏嘉勳爵可能無法經常參與終審

法院審理案件。廖柏嘉勳爵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一日獲委任為英

國最高法院院長。雖然公務繁重，廖柏嘉勳爵仍能於二零一四

年八月及二零一五年九月參與終審法院審理案件，每次審理案

件一至兩星期，並於二零一六年八月 /九月審理案件四星期。

由於廖柏嘉勳爵或許無法經常參與終審法院審理案件，司法機

構會為他安排較短期的工作，以期繼續獲得他的寶貴貢獻。  

25 .  推薦委員會知悉，由於在可見的將來，廖柏嘉勳爵可

能無法經常參與終審法院審理案件，因此終審法院實際上只由

九名非常任普通法法官負責運作。這九名非常任普通法法官之

中，有一名為現任英國最高法院法官，有八名為退休法官，各

人均須處理各類專業事務。該名現任英國最高法院法官 (簡嘉

麒勳爵 )需要執行司法職務。各退休法官都要處理各類事務，

包括仲裁、調解及／或教學工作，這些工作對法官的需求甚殷。

當然，他們也要處理個人及家庭事務。  

26 .  推薦委員會知悉，10 名非常任普通法法官由於要處理

各類事務，對於安排時間來港四個星期參與終審法院審理案件，

實有限制。他們部份未能每年騰出四星期的時間。  

27 .  推薦委員會知悉，在邀請非常任普通法法官參與終審

法院審理案件方面，還需其他因素配合。例如，有關的法官可

能無法在所要求的時段內來港參與終審法院審理案件。再者，

法官大多各有專長。如精於某個法律範疇的法官未能來港參與

終審法院審理案件，有關案件的排期便可能要押後。  

28 .  推薦委員會知悉自上次二零一三年七月的任命後，非

常任普通法法官的人數已由十二名減至現時的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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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推薦委員會知悉，在合理時間內審理實質上訴誠屬重

要。由於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擬繼續由一名非常任普通法法官以

「第五名法官」的身分審理上訴 (見上文第 4(c)段 )，以及為免

延誤，增加非常任普通法法官人數，將會對案件排期大有幫助。

推薦委員會同意，非常任普通法法官的人數應該增加，以便更

靈活處理終審法院的案件數量，同時確保法院有效運作。  

考慮  

30.  推薦委員會已考慮任命范禮全首席法官及韋彥德勳爵

為終審法院非常任普通法法官，以及得悉他們的簡歷。  

31 .  推薦委員會知悉，范禮全首席法官由二零零八年九月

起出任澳洲高等法院首席法官，並將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九

日卸任 [註 ]；韋彥德勳爵則由二零一一年十二月起出任英國最高

法院法官。兩人均為地位崇高、聲譽卓著的法官，其任命將會

對終審法院有巨大貢獻。他們如獲任命，非常任普通法法官的

總人數將會增加至 12 名 (包括上文第 24 段所述一名在可見的

將來可能無法經常參與終審法院審理案件的法官 )。  

推薦委員會的決議  

32 .  推薦委員會議決向行政長官推薦任命范禮全首席法官

及韋彥德勳爵為非常任普通法法官，任期三年。  

行政長官接納推薦行政長官接納推薦行政長官接納推薦行政長官接納推薦  

33.  行政長官接納推薦委員會的推薦。  

立法會的同意立法會的同意立法會的同意立法會的同意  

34.  若徵得立法會同意，行政長官將會按推薦作出任命，

亦會將有關任命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行政署  

二零一七年一月  

                                                 

[註 ]
 由於法官人數少，澳洲法院未能委派現任法官出任非常任普通法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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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禮全首席法官范禮全首席法官范禮全首席法官范禮全首席法官  

 

 

1 .  個人背景個人背景個人背景個人背景  

 

范禮全首席法官是澳洲公民，1 947 年 3 月 19 日在西澳洲

柏斯出生。他於 1 97 6 年與 Valerie French結婚，現有三名兒

子及兩名孫女。  

 

2 .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范禮全首席法官在西澳洲克萊蒙特聖路易斯耶穌會學院接

受教育，其後於西澳洲大學就學及於 1967 年畢業，取得科

學學士學位（主修物理學），及後於 1970 年取得法學學士

學位。他在柏斯一所律師行完成為期兩年的見習生契約。  

 

3 .  專業經驗專業經驗專業經驗專業經驗  

 

范禮全首席法官於 19 72 年 12 月在西澳洲獲認許為大律師

及律師  —— 在西澳洲，這兩個專業界別是合而為一的。

1 975 年，他與三名朋友一起成立律師行。他在該行執業為

大律師及律師；及至 1983 年，他開始在西澳洲以獨立大律

師身分執業。他在執業期間，曾擔任西澳洲法律改革委員

會、西澳洲法律援助委員會及營商委員會（現稱為澳洲競

爭及消費者委員會）的非全職委員，並先後擔任西澳洲城

市規劃上訴法庭的副庭長及庭長。  

 

1 986 年 11 月 25 日，范禮全首席法官獲委任為澳洲聯邦法

院法官。他持續擔任此職直至 2008 年 9 月 1 日。作為該法

院的法官，他負責處理該法院涉及原訟及上訴司法管轄權

的民事案件，範圍廣泛，包括商業糾紛、法團、知識產

權、破產及團體破產管理、稅務、競爭法、工業法、憲法

及公共行政法。  

 

范禮全首席法官在擔任聯邦法院法官期間，於 1 994 年獲委

任為國家原住民土地權法庭的首任庭長，負責執行新

《1 993 年原住民土地權法令》（英聯邦）的工作，並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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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職直至 199 8 年。由 20 03 年至 200 8 年，他出任斐濟最

高法院的非居民成員及澳洲首都領地最高法院的額外法

官。由 200 5 年至 2 008 年，他擔任澳洲競爭法庭的主審成

員，並由 2 006 年至 20 08 年，擔任澳洲法律改革委員會的

非全職委員。  

 

2 008 年 9 月 1 日，他獲委任為澳洲高等法院首席法官。  

 

4 .  與法律有關的服務及工作與法律有關的服務及工作與法律有關的服務及工作與法律有關的服務及工作  

 

於 19 70 年代中期，范禮全首席法官協助成立西澳洲土著人

民法律服務處，並擔任主席，為期三年。由 1979 年至

1 986 年，他擔任西澳洲大律師局的成員，該局為該州的大

律師規管機構。由 1 983 年至 1 986 年，他亦出任西澳洲大

律師公會執行委員會的委員。由 1 992 年至 1 998 年，他是

澳洲司法行政事務研究院的委員會委員，並由 20 01 年至

2 005 年出任澳洲憲法協會主席。由 2 007 年至 2 008 年，他

擔任澳洲國家司法學院原居民事務委員會召集人。自 20 07

年至今，他是澳洲法律學會的基金會成員，現為該會的贊

助人。於 20 12 年，他獲選為美國法律研究院的成員。  

 

5 .  法律界以外的工作法律界以外的工作法律界以外的工作法律界以外的工作  

 

由 1 988 年至 1 990 年，范禮全首席法官出任西澳洲高等教

育學院委員會主席，該學院於 19 91 年成為伊迪斯科文大

學。由 199 1 年至 1 996 年，他擔任伊迪斯科文大學的首任

監督。  

 

6 .  其他相關資料其他相關資料其他相關資料其他相關資料  

 

范禮全首席法官是格雷律師學院及林肯法律學院的名譽管

理委員。他是澳洲社會科學學院的名譽院士及澳大利亞法

律教師協會的終身名譽會員。於 2 010 年，他獲頒授澳洲綜

合類勳銜。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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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彥德勳爵韋彥德勳爵韋彥德勳爵韋彥德勳爵  

 

1 .  個人背景個人背景個人背景個人背景  

 

韋彥德勳爵是英國公民，19 5 6 年 9 月 7 日在當地出生，已

婚，有兩名子女。  

 

2 .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韋彥德勳爵於愛丁堡接受學校教育，及於愛丁堡及牛津大學

攻讀法律。  

 

3 .  法律法律法律法律執業執業執業執業經驗經驗經驗經驗  

 

韋彥德勳爵分別於 19 83 年及 1991 年取得蘇格蘭大律師及

英格蘭大律師資格。他主要在蘇格蘭執業，亦是倫敦大律師

辦事處的成員。他於 199 5 年獲委任為御用大律師。他執業

的範圍主要關乎民事法，  尤其是公法；及後於 1996 年獲委

任為高級檢控大律師。他的工作包括處理由上議院、歐洲人

權法院及國際法院審理的案件。  

 

4 .  司法經驗司法經驗司法經驗司法經驗  

 

1 99 8 年 9 月，韋彥德勳爵獲委任為蘇格蘭最高民事法院法

官。起初，他處理一般民事及刑事工作，後來獲委派到商業

法庭工作。 2 006 年，他成為商業及公司事務主任法官。於

2 00 8 年 1 月，他獲委任為（上訴）內庭法官，負責審理各

類上訴案件。 201 1 年 12 月，他獲委任為英國最高法院法

官。他亦擔任樞密院司法委員會的委員，並不時出任歐洲人

權法院的專案法官。  

 

5 .  與法律有關的服務及工作與法律有關的服務及工作與法律有關的服務及工作與法律有關的服務及工作  

 

韋彥德勳爵積極參與蘇格蘭法院的行政改革，曾出任多個相

關委員會及蘇格蘭法院服務局的成員。由 2 009 年至 2 012

年，他負責最高民事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並掌管民事上訴

的行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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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擔任歐洲委員會／歐洲議會對土耳其的方案的專家顧

問、法英司法合作委員會主席、關於環境事宜的歐盟法官論

壇主席，以及關於根據《奧爾胡斯公約》尋求司法公正的聯

合國工作小組成員。  

 

現時，他是格拉斯哥大學的名譽教授、牛津大學歐洲法與比

較法學院的諮詢委員會委員，以及英國國際法與比較法學院

受託人。他亦是《法律報告季刊》的編輯諮詢委員會委員。

他曾著作或參與撰寫多本書籍，題材包括憲法及行政法、人

權法、比較法及致富不公。  

 

6 .  其他工其他工其他工其他工作作作作  

 

韋彥德勳爵曾任某兒童慈善組織的管理機構主席，為期六

年。自 2 01 1 年起，他擔任牛津貝利奧爾學院的客座教授。

他亦是愛丁堡皇家學會院士。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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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名單名單名單名單  

 

A. 非常任香港法官非常任香港法官非常任香港法官非常任香港法官  

 首次任命日期首次任命日期首次任命日期首次任命日期  目前任命屆滿日期目前任命屆滿日期目前任命屆滿日期目前任命屆滿日期  

1 .  司徒敬法官  2010 年 9 月 1 日  2019 年 8 月 31 日  

2 .   包致金法官  2012 年 10 月 25 日  2018 年 10 月 24 日  

3 .  陳兆愷法官  2013 年 10 月 21 日  2019 年 10 月 20 日  

 

 

 



B. 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非常任法官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非常任法官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非常任法官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非常任法官  

 首次任命日期  目前任命屆滿日期  

1 .  賀輔明勳爵  1998 年 1 月 12 日  2019 年 1 月 11 日  

2 .  苗禮治勳爵  2000 年 7 月 28 日  2018 年 7 月 27 日  

3 .  紀立信法官  2009 年 3 月 1 日  2018 年 2 月 28 日  

4 .  廖柏嘉勳爵 § 2009 年 3 月 1 日  2018 年 2 月 28 日  

5 .  華學佳勳爵  2009 年 3 月 1 日  2018 年 2 月 28 日  

6 .  郝廉思勳爵  2011 年 6 月 30 日  2017 年 6 月 29 日  

7 .  簡嘉麒勳爵 * 2011 年 6 月 30 日  2017 年 6 月 29 日  

8 .  范理申勳爵  2012 年 10 月 1 日  2018 年 9 月 30 日  

9 .  施覺民法官  2013 年 7 月 29 日  2019 年 7 月 28 日  

10 .  甘慕賢法官  2013 年 7 月 29 日  2019 年 7 月 28 日  

 

 

§  英國最高法院院長  

*  英國最高法院現任法官  

 

 

*****************************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4 

終審法院案件數量終審法院案件數量終審法院案件數量終審法院案件數量  

( 2 01 3 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201 6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  

 

 案件數量案件數量案件數量案件數量  

 2013年年年年1月月月月1日至日至日至日至2013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31日日日日 2014年年年年1月月月月1日至日至日至日至2014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31日日日日 2015年年年年1月月月月1日至日至日至日至2015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31日日日日 2016年年年年1月月月月1日至日至日至日至2016年年年年6月月月月30日日日日 

 提出提出提出提出  已處理已處理已處理已處理  撤回撤回撤回撤回  提出提出提出提出  已處理已處理已處理已處理  撤回撤回撤回撤回  提出提出提出提出  已處理已處理已處理已處理  撤回撤回撤回撤回  提出提出提出提出  已處理已處理已處理已處理  撤回撤回撤回撤回  

上訴許可申請              

- 民事   50 50 1 65 46 2 56 62 0 32 30 1 

- 刑事  63 77 2 76 69 4 71 70 3 34 32 3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 (113) (127) (3) (141) (115) (6) (127) (132) (3) (66) (62) (4) 

實質上訴              

- 民事   23 33 1 12 23 0 22 19 0 8 6 0 

- 刑事  8 13 0 11 11 0 9 7 0 10 6 0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 (31) (46) (1) (23) (34) (0) (31) (26) (0) (18) (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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